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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4-062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三年内对房地产类公司投资情况以及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或“浙江龙

盛”）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相关议案。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40842

号）的相关要求，现将最近三年内对房地产类公司投资情况以及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使用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向上虞嘉业和金嘉置业提供资金的情况 

1、发行人向上虞嘉业的投资情况 

（1）发行人与上虞嘉业的投资关系演变过程 

上虞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嘉业”）于 2010 年 6 月

12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上虞

大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大通”）持有其 100%股权。 

2013 年 1 月 29 日，浙江龙盛与上虞大通、上虞嘉业签署《合资协议书》，

浙江龙盛出资 48,960,747.75 元收购上虞大通所持上虞嘉业 49%的股权，与上

虞大通共同合作开发房地产。《合资协议书》同时约定，上虞嘉业开发项目资

金不足时，由各股东以股东担保或者股东借款的形式，按照股权比例向上虞嘉

业同比例提供支持，上虞嘉业按照一年期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股东支付利息，

上虞嘉业对股东借款实行专户管理。 

2013 年 1 月 30 日，浙江龙盛分别与绍兴嘉利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嘉利珂置业”）、浙江文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文盛”）和浙江

时代金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金泰”）签订《收益权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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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浙江龙盛分别向嘉利珂置业、浙江文盛和时代金泰转让上虞嘉业 4.9%

股权的收益权、4.9%股权的收益权和 9.8%股权的收益权，转让后浙江龙盛实质

享有上虞嘉业 29.4%的权益。《收益权转让合同》同时约定，各方按照实质享

有的上虞嘉业的权益比例承担向上虞嘉业提供借款的义务。 

2013 年 3 月 6 日，上虞嘉业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增加至 18,000 万元，

各股东同比例进行增资，浙江龙盛通过股东借款转股权的形式增加股权投资

3,920万元。 

2013 年 11 月 27 日，浙江龙盛与时代金泰签订《收益权回购合同》，协议

约定浙江龙盛向时代金泰回购《收益权转让合同》项下上虞嘉业 9.8%股权的收

益权，回购后浙江龙盛实质享有上虞嘉业 39.2%的权益。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浙江龙盛仍享有上虞嘉业 39.2%的权益。 

（2）发行人向上虞嘉业提供资金拆借的情况 

上虞嘉业是以上虞城北 43 号地块为基础开发建设普通住宅的项目公司，该

项目名称为“大通·水尚名都”，已开盘预售两期，目前仍在施工建设中。 

作为上虞嘉业的重要股东，为了保障上虞嘉业的正常经营发展，根据上虞

嘉业项目建设对资金的需求进度，浙江龙盛和上虞大通以股东借款的形式向上

虞嘉业提供资金支持，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和工程建设款等，并根据上虞嘉业

的预售回款情况，及时收回资金。浙江龙盛向上虞嘉业的资金拆借变动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资金拆借期间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收回 期末余额 

2013 年 - 15,484.00 3,920.00
1
 11,564.00 

2014 年 1-9月 11,564.00 - 1,631.30 9,932.70 

2、发行人向金嘉置业的投资情况 

（1）发行人与金嘉置业的投资关系演变过程 

上虞市金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嘉置业”）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时代金科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置业”）、浙江金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1 该笔资金为浙江龙盛通过股东借款转为股权投资向上虞嘉业进行同比例增资，列入本期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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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科技”）、绍兴嘉利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利珂置业”）分别

持有金嘉置业 40%、30%和 30%的股权。 

2013 年 1 月 12 日，浙江龙盛与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和嘉利珂置业签署

《关于上虞市金嘉置业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书>》，约定各方向金嘉置业增资，

其中浙江龙盛向金嘉置业增资 8,000 万元，增资后浙江龙盛持有金嘉置业

66.67%的股权。 

2013 年 5 月 28 日，金嘉置业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公司再次增加注册资本的

决议。金嘉置业注册资本由 12,000 万元增加到 24,000 万元，其中浙江龙盛在

本次增资中认缴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累计出资额为 16,000 万元

人民币，出资比例仍为 66.67%。 

2013 年 9 月 16 日，浙江龙盛与金科置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有

的金嘉置业 17.67%的股权转让给金科置业，并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办妥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转让完成后浙江龙盛持有金嘉置业 49%的股权。 

2014 年 7 月 17 日，浙江龙盛分别与金科科技和金科置业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转让其所持有金嘉置业的 30%股权和 19%股权，上述股权转让于 2014 年

7月 30 日办妥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发行人向金嘉置业提供资金拆借的情况 

自 2013年 1月 12日浙江龙盛签署相关对外投资协议起，至 2014年 7月

31日止，浙江龙盛与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和嘉利珂置业签订一系列《备忘录》

和《补充合作协议书》，约定浙江龙盛向金嘉置业提供股东借款，主要用于缴

付金嘉置业的土地出让金，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金拆借期间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收回 期末余额 

2013 年 - 19,240 8,000 11,240 

2014 年 1-9月 11,240 5,000 16,240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浙江龙盛对金嘉置业持有债权本金和利息为

11,297 万元，其中本金金额为 11,240万元。 

浙江龙盛向金嘉置业提供资金拆借的主要目的为有效利用短期闲置资金，

获取资金收益，并非为投资房地产开发业务。根据相关《备忘录》和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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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置业、金科科技和嘉利珂置业同意，对浙江龙盛向金嘉置业的总投资，按

年均投资回报率 16%和实际占用时间，支付投资收益。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浙江龙盛已收回对金嘉置业的全部拆借资金和利

息。 

二、发行人与金嘉置业的其他合作情况 

2014 年 7 月 10 日，浙江龙盛与金嘉置业、绍兴市上虞金座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座置业”）签署《合作协议书》，浙江龙盛以 1,000 万元的价

格受让金嘉置业所持金座置业 100%股权（注册资本 1,000 万元），2014 年 7 月

14日办妥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对金座置业债权投资 10,500万元。 

三、发行人预收款项中涉及地产项目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下属经营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子公司共计六家，其中两家

公司为发行人 2014 年新设和新收购公司，并未产生预收款项，其他四家公司产

生的预收款项的具体余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 项目名称 2014/9/30 2013/12/31 完工情况 预售比例 

上海龙盛置业

有限公司 

上海市闸北区 319 街坊就近

安置动迁配套商品房项目 
8,462.49 10,408.08 完工 99.67% 

上海晟宇置业

有限公司 

上海市闸北区 348、349街坊

彭越浦 6 号地块就近安置动

迁配套商品房项目 

13,771.08 16,719.05 完工 100.00% 

平湖市晟宇置

业有限公司 
龙盛蓝郡项目 20,075.66 6,689.43 

一期完工， 

二期未完工 
58.47% 

上海龙盛商业

有限公司 
上海龙盛国际商业广场项目 60,761.32 31,481.97 未完工 98.25% 

合计 103,070.54 65,298.53  
 

四、报告期内向房地产类公司的资金拆借情况 

报告期内，为维持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浙江龙盛向下属房地产类

公司（包括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以委托贷款和资金拆借的形式提供

资金支持，此外为了提高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收益，浙江龙盛也向其他房地

产类公司提供资金拆借，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期间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收回 期末余额 

2011 年 103,000.00 95,700.00 103,000.00 9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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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5,700.00 17,000.00 75,750.00 36,950.00 

2013 年 36,950.00 34,724.00 33,870.00 37,804.00 

2014 年 1-9月 37,804.00 30,500.00 32,871.30 35,432.70 

公司在报告期内各期末资金拆借的分类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资金拆借 2011/12/31 2012/12/31 2013/12/31 2014/9/30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66,000.00 15,000.00 15,000.00 25,500.00 

非合并范围内投资公司 19,000.00 19,000.00 11,564.00 9,932.70 

其他第三方公司 10,700.00 2,950.00 11,240.00 - 

合计 95,700.00 36,950.00 37,804.00 35,432.70 

随着 2013 年和 2014 年浙江龙盛营业收入较大幅度提升，公司营运资金渐

趋紧张，公司逐步收回了对房地产类公司的拆借资金。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本公司向房地产类公司的拆借资金主要为向所投资子公司的股东借款支出，向

其他第三方房地产类公司的资金拆借已全部予以收回。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保障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房地产类公司拆借资金主要为支持下属子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以及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发行人因主营业务经营发展较快，营

运资金水平要求较高，公司在报告期内已逐步收回前述拆借资金。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承诺不用于

投向房地产领域或借予他人。 

为了保障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发行人已经建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

度，并于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修订稿），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发行人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发行

人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严格受到公司董事会、保荐机构

和专项账户银行的三方监管。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